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

（试行）
为建设一支政治坚定、思想过硬、知识渊博、品格高尚、精于教书、勤于育人的教师队伍，推进云南省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，为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作贡献，特制定本规范，在全省高校试行。

1、 政治坚定，遵纪守法

1、 努力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。

2、 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制度，维护社会公德、家庭美德，做遵纪守法的模范。

2、 爱岗敬业，乐于奉献

3、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，尽职尽责，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工作。

4、爱岗敬业，淡泊名利，服务人民，奉献社会，自觉履行教师义务。

3、 求实创新，严谨治学

5、解放思想，更新观念，勇于创新，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。

6、贯彻执行国家教育方针，遵循教育规律，维护科学尊严，尊重他人劳动成果。

4、 团结协作，关心集体

7、谦虚谨慎，团结互助，建立友爱、和谐的人际关系。

8、顾全大局，正确处理国家、集体、个人三者关系，自觉维护学校和教师的荣誉。

5、 以身立教，为人师表

9、教书育人，热爱学生，全面关心学生成长，努力做学生的良师益友。

10、衣着整洁，举止端庄，语言文明，礼貌待人，以身作则，为人师表。

